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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07� � �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2014-024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及关于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于 2014�年 5�月 27�日发布了关于双环科技全资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详见双环科技公告 2014-020�号）。双环科技全资子公司重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重庆宜化"）为其子公司重庆索特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索特"）向平安银行

重庆分行0.8亿元贷款及兴业银行重庆分行万州业务部2亿元贷款提供担保。根据有关规定，现

对该笔担保的有关信息补充披露如下：

1、 被担保人重庆索特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宜化之控股子公司， 重庆宜化持有其

99.9868%股权，剩余0.0132%股权归属于与公司无关联关系的自然人。

2、重庆宜化是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本公司对其拥有控制权，该笔担保不

构成关联方担保。

3、应贷款银行的要求，重庆宜化为重庆索特向平安银行重庆分行0.8亿元贷款及兴业银行

重庆分行万州业务部2亿元贷款提供全额担保， 剩余0.0132%股权持有股东不对该笔贷款提供

担保。

4、重庆索特为重庆宜化对其提供的2.8亿元银行贷款的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二、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于 2014�年 5�月 27�日发布了关于召开双环科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4-023。在审议事项中第七项是不用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现在审议事项中

将其删除。公司已披露更正后的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编号：2014-025。

对于我们工作的疏漏造成的不便，特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07� � �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2014-025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是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公司于2014年5月27日召开公司七届二十四次

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的召开合法、合规。

（四）本次股东大会定于2014年6月13日上午十点整召开。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方式是现场召开，现场表决方式。

（六）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6月6日。凡是2014年6月6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会议地点：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公司办公大楼三楼一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推荐李元海先生为公司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关于推荐周志江先生为公司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关于推荐陈娟女士为公司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4、《关于推荐吴云女士为公司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5、《双环科技关于同意公司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6、《双环科技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二）登记时间：2014�年6月6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至股东大会主持人宣布现场出

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的工作日， 上午8点30分至12点

整，下午14点至17点30分。

（三）登记地点：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公司办公大楼公司证券部及股东大会现场。

（四）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营业

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

个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证；

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地 址：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公司办公大楼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432407

电 话：0712-3591099�传 真：0712-3591099

电子信箱：sh0707@163.com

联 系 人：王莛

（二）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一）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七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附:股东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样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出席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证券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表决权限（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1、具有全权表决权；

2、仅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提及议案的表决权；

3、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表决权。 （部分议案表决权必须另外单独说明，并附委

托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000707� � �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2014-026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监事成员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由于工作变动，张道红先生提出辞去担任的董事、董事长职务。何原先生提出辞去担任的

公司董事职务。

由于工作变动，王宇先生提出辞去担任的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张云兵先生提出辞

去担任的公司监事职务。

公司向以上人员在任职期间对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以上人员均不持有公司股份。

以上人员辞职后不在公司再担任其他职务。

以上人员的辞职报告于2014年5月27日送达， 两名董事的辞职报告于送达之日起生效。由

于两名监事辞职将会使公司监事低于法定人数， 以上两名监事的辞职于股东大会选出新的监

事后生效。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707� � �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2014-027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补充更正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4�年 5�月 27�日发布了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为其子公

司提供担保补充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14-024。

根据有关规定，现对该笔担保的有关信息更正披露如下：

原第4条为：重庆索特为重庆宜化对其提供的2.8亿元银行贷款的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现更正为：重庆索特为重庆宜化对其提供的2.8亿元银行贷款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对于我们工作的疏漏造成的不便，特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343� � � �股票简称：禾欣股份 公告编号：2014-036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获2014年5月20日召开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98,12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2.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25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2.375000元，权益登

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

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75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2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6月4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6月5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4年6月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6月5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918

沈云平

2 01*****393

朱善忠

3 01*****803

丁德林

4 01*****824

庞健

5 00*****379

叶又青

6 00*****758

陈云标

7 01*****626

徐味乐

8 00*****571

许晓河

9 01*****387

顾建慧

10 00*****138

陈珠霞

11 01*****652

丁德俊

12 01*****279

赵灵芳

13 00*****762

刘晓东

14 00*****819

孔中平

15 01*****221

蔡信雄

16 00*****771

任立鸣

17 01*****302

沈海良

18 01*****588

刘新明

19 00*****923

姚欣

20 01*****271

陈海英

21 01*****051

吕志伟

22 01*****399

翁连新

23 01*****515

卜晓莺

24 01*****792

卢惠新

25 01*****686

李筱夫

26 01*****043

林建军

27 00*****359

马骠骑

28 00*****639

徐世维

29 00*****925

高芸

30 01*****505

陈峰

31 01*****988

陈建平

32 01*****518

沈玉美

33 01*****760

陈鸿伟

34 00*****803

吴培芳

35 01*****143

陆文刚

36 00*****002

陈宏

37 01*****704

钱豪

38 01*****911

褚文蕾

39 00*****065

张国平

40 01*****471

徐晟娟

41 00*****977

应鹭

42 01*****621

柳伟军

43 01*****027

刘云

44 01*****616

王永红

45 01*****884

魏林云

46 01*****134

沈连根

47 01*****170

曹群

48 01*****154

阮琴芬

49 00*****843

陈永祥

50 01*****364

叶费

51 01*****665

方福强

52 01*****520

姚勤华

53 01*****051

黄磊

54 01*****747

张耀文

55 01*****105

李林

56 01*****944

陈飒

57 00*****343

李志根

58 01*****382

王汉威

59 00*****933

陈筱萍

60 01*****669

鲁丽娟

61 01*****499

王国平

62 01*****489

陆天

63 01*****915

张颜慧

64 01*****952

吴妹

65 01*****430

翁晓峰

66 01*****746

汪琴香

67 00*****906

顾惠琴

68 01*****073

张松林

69 01*****525

陈连根

70 01*****886

赵舜华

71 01*****797

魏建平

72 01*****232

熊世伟

73 01*****925

施良英

74 01*****393

吴培军

75 01*****563

王苏嘉

76 01*****783

顾国良

77 01*****239

李菊英

78 01*****800

黄小林

79 00*****731

赵国强

80 07*****649

林淑珍

81 01*****186

诸葛海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嘉兴经济开发区东方路1568号

咨询联系人：张颜慧、俞慧淑

咨询电话：0573-82228188、82228698

传真电话：0573-82228696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登记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002、200002� � � �证券简称：万科A、万科B� � � �公告编号：〈万〉2014-033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监事的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于2014年5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提交各位监事， 第八届监事会于

2014年5月27日在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33号万科中心召开会议审议了有关议案。 会议

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2名，吴丁监事因故未能亲自出席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以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决议提名廖绮云

女士作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任期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廖绮云，女，生于1959年1月，泰国人。1978年获得香港大会法学学士，1981年香港大学法律

学深造证书。曾任职于D.� W.� Ling� &� Co.、Fairbairn� &� Kwok、Livasiri� &� Co.等律师事务所。

2002年~2005年任华润创业有限公司首席法律顾问，2006年~2008年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法律

事务部总经理，2008年至今任任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首席法律顾问。

廖绮云女士不持有公司股票，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002、200002� � � �证券简称：万科A、万科B公告编号：〈万〉2014-034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召集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七届董事会

2、会议地点：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33号万科中心

3、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4、会议时间：2014年6月12日下午15：00

二、会议议程

1、审议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议案详细情况，请见2014年5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证券日报》上的关于补选监事的监事会决议公告。

三、出席对象

1、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截止2014年6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A股股东，以及2014年6月6日（最后交易日2014年6月3日）深圳证券交

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B股股东，均有

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届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四、 会议登记办法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

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

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登记时间：2014年6月4日至6月11日之间，每个工作日上午9:00至下午17:30；以及6月12

日9:00-12:00（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4.登记地点：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33号万科中心董事会办公室；

5.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五、股东大会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33号万科中心

邮编：518083

联系电话：0755-25606666转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传真：0755-25531696（传真请注明：转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二O一四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1

补选监事 请填票数

（

票数不能超过股东持股数

）

1.1

监事候选人廖绮云

（

填写票数

）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一四年 月 日

股票代码：000002、200002� � � �证券简称：万科A、万科B公告编号：〈万〉2014-035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权委托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份名义持有人及指定

中信证券经纪（香港）有限公司为公司

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到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项目境外

代理券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关于授权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H股股份名义持有人及指定中信证

券经纪（香港）有限公司为公司B转H项目境外代理券商的议案5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提交

董事会审议。各位董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通讯方式进行了表决，整个程序符合有关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有关议案，同意授权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份名义持有人及指定中信证券

经纪（香港）有限公司为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主板上市（B转H）项目境外代理券商。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002、200002� � � �证券简称：万科A、万科B� � � �公告编号：〈万〉2014-036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B转H境内业务指南》

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B转H境内业务投资者

操作指南》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鉴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七届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委

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H股股份名义持有人及指定中信证券经纪（香港）

有限公司为公司B转H项目境外代理券商的议案》，同意公司授权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公司” ）为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以下简称“B股” )转换上市地

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项

目（以下简称“B转H项目” ）之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资股（以下简称“H股” ）股份

名义持有人。

为便于投资者知悉有关B转H项目境内业务操作详情， 现将中国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下

发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B转H境内业务指南》（以下简称“《B转H

境内业务指南》” ）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B转H境内业务投资者操

作指南》（以下简称“《B转H境内业务投资者操作指南》” ）予以转发公告。

《B转H境内业务指南》及《B转H境内业务投资者操作指南》所指的境内业务，是指投资

者通过境内证券公司办理B转H及转H股后的相关各类业务，如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进

行委托交易（注：(1)�境内投资者仅能卖出转换后的H股；(2)�境外投资者如选择通过境内证券

公司交易系统进行公司H股交易，需与境内投资者受同等限制。）与查询，通过境内证券公司

或中国结算公司办理质押、冻结、非交易过户、转托管、权益分派等业务，以及境外投资者通过

托管机构办理名义持有人账户的H股跨境转托管等业务。

投资者可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查阅公司转发的《B转H境内业务指南》

和《B转H境内业务投资者操作指南》。

《B转H境内业务指南》及《B转H境内业务投资者操作指南》未涵盖境外操作业务，即合

资格境外投资者在境外经纪商开立独立H股账户，并直接通过境外经纪商办理的业务，投资者

如有需要可登陆香港联交所的控股公司：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hkex.

com.hk）进行查询。

公司B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能否获得香港联交所

的最终批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董事会将根据B

转H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者如对上述《B转H境内业务指南》及《B转H境内业务投资者操作指南》相关内容有

疑问，可向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咨询：

联系电话：0755-25606666转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传真：0755-25531696（传真请注明：转董事会办公室）

电子信箱：IR@vanke.com

联系地址：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33号万科中心

邮编：518083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0002、200002� � � �证券简称：万科A、万科B� � � �公告编号：〈万〉2014-037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

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关于本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以下简称“B股” ）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以下简称“B转H” ）申请事

宜，本公司已于2014年3月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并已于2014年5月21日

收到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聆讯通过的函件。本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申请公司B股股票自2014年6月4日起停牌，停牌前一个交易日即2014年6月3日为公司B

股股票最后交易日。此后公司B股股票将进入现金选择权派发、行权申报、行权清算交收阶段，

不再交易。 预计公司本次B股现金选择权的股权登记日及派发日为2014年6月6日， 申报期为

2014年6月9日至2014年6月13日期间的交易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申报截止时间

为2014年6月13日下午3:00。

2、从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开始时，即2014年6月9日上午9:30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将开始接受公司B股股东的跨境转托管申报单。 于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境外上

市外资股（以下简称“H股” ）上市前（以材料到达签收时间为准，具体截止时间另行通知）有

效递交跨境转托管申请的B股股东，其可能需要承担的跨境转托管手续费由本公司承担。在此

之后，境外投资者申请办理跨境转托管，其可能需要缴纳的手续费由其个人承担。

3、如果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结束后，出现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数超过B股总股份

数的三分之一，即申报股份数若超过438,318,489股，本次方案将不予实施，则公司B股股东不

可实施该等现金选择权，万科B股将复牌并继续于深圳证券交易所B股市场交易。

4、 在现金选择权实施完毕及确定在香港开户的境外公众股股东人数不少于300人后，本

公司将向深交所申请B股股票摘除，并于取得香港联交所正式批准公司H股上市的批准函后，

以H�股形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

5、公司能否取得香港联交所正式批准公司H�股上市的批准函尚存在不确定性，提醒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于项目进展情况

本公司B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方案，于2013年2月

4日经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4年3月3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

于核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到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239号），核准

本公司将现有的1,314,955,468股B股转为H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等事项。2014年5月21

日，就本公司B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申请事宜，本公司

收到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聆讯通过的函件。

本公司将向深交所申请公司B股股票自2014年6月4日起停牌， 停牌前一个交易日即2014

年6月3日为公司B股股票最后交易日。此后公司B股股票将进入现金选择权派发、行权申报、行

权清算交收阶段，不再交易。

二、关于境内交易操作指南

本公司于2014年5月经第十七届董事会通讯表决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委托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H股股份名义持有人及指定中信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为公司

B转H项目境外代理券商的议案》，同意公司授权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B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项目之公司H股股份名义持有

人及指定中信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为公司B转H项目境外代理券商。

本公司于2014年5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B转H境内业务指南>及<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B转H境内业务投资者操作指南>的提示性公告》。 投资者可

登陆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阅《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B

转H境内业务指南》（以下简称“《B转H境内业务指南》” ）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B转H境内业务投资者操作指南》（以下简称“《B转H境内业务投资者操作指

南》” ）电子版。

三、关于转托管事项

对于希望继续持公司B股至转换为H股， 并于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交易的B股投资者，于

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内无需进行任何操作。但为确保公司B股转H股后，投资者能够顺利进行

交易，投资者应向开户证券公司确认其交易系统是否已实施改造与更新，只有实施并完成交

易系统改造与更新的证券公司，方能提供转换后H股实时行情并接受交易申报，若开户证券公

司已确认不进行交易系统的改造与更新，投资者应尽快办理相关转托管事宜。其中：境内投资

者所持股份只可在境内各证券公司间进行转托管（以下简称“境内转托管” ）。境外投资者所

持股份可申请由境内证券公司转托管至境外证券公司（以下简称“跨境转托管” ）。在境内交

易的投资者（包括境内投资者和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仅可卖出，不可买入公司H股。境外投

资者完成跨境转托管后，即可按一般H股交易规则买入或卖出本公司H股股票，而不受交易限

制。

关于转托管，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费用收取情况如下：

1、境内转托管不收费。

2、跨境转托管手续费为“50港元/次+前一交易日收市总值之0.002%（不足1分的部分需

进位为1分，最低收费港币2元）” 。

特别提醒：为支持公司H股上市的顺利实施，尽快满足在香港开户的境外公众股股东人数

不少于300人的要求，公司同意对H股上市前（具体截止时间另行通知）有效递交跨境转托管

申请的境外B股股东，其可能需要承担的跨境转托管手续费由本公司承担。在此之后，境外投

资者申请办理跨境转托管，其可能需要缴纳的手续费由其个人承担。

具体转托管详情，可查阅上述《B转H境内业务指南》和《B转H境内业务投资者操作指

南》，也可向开户证券公司或本公司咨询。

四、关于现金选择权方案的实施安排

根据公司B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方案的约定，本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申报方式， 以及本公司手工申报方式B股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申

报及行权服务。

预计公司本次B股现金选择权的股权登记日及派发日为2014年6月6日，申报期为2014年6

月9日至2014年6月13日期间的交易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申报截止时间为2014

年6月13日下午3:00。

如果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结束后， 出现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数超过B股总股份数

的三分之一，即申报股份数若超过438,318,489股，本次方案将不予实施，则公司B股股东不可

实施该等现金选择权，万科B股将复牌并继续于深交所B股市场交易。

现金选择权实施完毕后，本公司将向深交所申请B股股票摘除，并于取得香港联交所正式

批准公司H股上市的批准函后，以H股形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公司能否取得

香港联交所正式批准公司H股上市的批准函尚存在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董事会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公告B� 股

现金选择权具体实施方案等相关事宜，敬请投资者留意。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44� � �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2014-041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5月27日，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李

宏先生减持股份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自2014年5月26日下午收盘止，李宏先生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704,7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3%。具体情况如下：

一、减持情况

1、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李宏 大宗交易

2014-5-22 15.65 1,300,000 0.74

李宏 大宗交易

2014-5-26 15.66 1,404,700 0.79

合计

2,704,700 1.53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李宏

合计持有股份

10,818,800 6.12 8,114,100 4.59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2,704,700 1.53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8,114,100 4.59 8,114,100 4.59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李宏先生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2、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3、本次权益变动后，李宏先生不再是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4、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宏达

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89� � � �证券简称：南洋科技 公告编号：2014-062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5月27日，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股东郑发勇

先生关于减持所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因自身资金周转原因， 郑发勇先生于2014年5月16日至

2014年5月26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5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7%。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的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郑发勇 大宗交易

2014

年

5

月

16

日

6.65 520 1.04

郑发勇 大宗交易

2014

年

5

月

26

日

6.80 1020 2.03

合 计

1540 3.07

2、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郑发勇

合计持有股份

3240 6.46% 1700 3.39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

份

3240 6.46% 1700 3.39

本次交易后，郑发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0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9%。其中，处于质

押状态的股份140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9%。

二、其它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2、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3、本次减持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本次减持后，郑发勇先生不再是公司持

股5%以上股东。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